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乐中综执（2024）罚决字〔环保〕第28号

	行政相对人名称
	[bookmark: _GoBack]峨眉山市均茂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

	违法事实
	当事人于2024年11月28日在长青路至柏杨西路片区污水管网综合整治（新华宾馆涵洞）工程施工过程中，存在拒不执行停止工地土石方作业的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的行为，涉及施工区域长约5米，宽约5米，面积约为25平方米。

	处罚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二款

	处罚内容
	罚款人民币13000元

	处罚机关
	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	处罚决定
日期
	2025年2月25日



